投诉处理结果公告
项目编号
JXLZ-2024-X039-2
二、项目名称
宜黄县第五幼儿园教学设备采购（第二次）
三、相关当事人
投诉人：江西省护盾贸易有限公司 
地  址：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学府路272号（书香门庭）1幢
被投诉人1（采购人）：江西省宜黄县第五幼儿园 
地  址：抚州市宜黄县凤冈镇
4、 基本情况
投诉人因对采购人就本项目作出的质疑答复不满，向本机关提起诉讼。投诉事项：技术要求中，需要投标人提供的检验/测试报告扫描件并加盖制造商公章，作为询价招标文件的实质性要求，存在不合理违规设置，影响公平公正竞争权力，损害供应商合法权益，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：以不合理条件限制和排斥潜在供应商。
本机关依法调查并作出处理决定。
      五、处理依据及结果
     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令第94号）第二十九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，因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，投诉事项不成立；故驳回投诉人的投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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